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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郑州市人才公寓配租管理的 

通 知 

 

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住房保障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 

为积极贯彻落实中共郑州市委、郑州市人民政府《关于

实施“黄河人才计划”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》（郑发

〔2020〕14号）精神，切实做好全市人才公寓项目配租管理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配租原则 

人才公寓配租和管理工作按照“一网通办、一网通管”

原则，依托“郑好办”APP 和郑州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与监

管平台（以下简称市房屋租赁平台）进行。纳入政府筹建计

划的人才公寓项目，由项目产权单位通过平台录入项目台

帐，由配租单位通过平台开展配租审核工作，由运营管理单

位通过平台开展后期运营管理工作。 

二、配租主体及方式 

根据人才公寓投资建设方不同，市级人才公寓由市住房

保障部门进行配租，区级人才公寓由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

住房保障部门进行配租。市、区两级人才公寓配租工作均应

通过市房屋租赁平台进行。 

区级人才公寓项目配租，应按照本通知要求执行，确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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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的须提前报市住房保障部门批准。项目配租前，配租方

案须提前报市住房保障部门备案。 

三、申请条件 

申请人在申请人才公寓时，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申请人须为享受我市人才计划支持的 C、D 类高

层次人才、青年人才等，下一步根据人才公寓筹建和配租情

况，可逐步扩大范围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（配偶、未成年子女，下同）

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内无自有房产，且未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实

物或货币化补贴保障，未承租公有住房和其他层级人才公

寓。 

（三）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均未因违反住房保障和人才

安居相关规定而被纳入不良记录。 

    四、提交资料 

（一）《郑州市人才公寓租赁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，网上

填写）； 

（二）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或其他相关身份证

明、户口簿（或居住证）、结婚证（单身申请人无需提供）； 

（三）学历证书或经郑州市颁发的高层次人才证书等相

关证明; 

（四）其他相关材料。 

以上材料除《郑州市人才公寓租赁申请表》外，均通过

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完成，无法通过信息共享提取的，由申请

人自行填报并扫描上传相关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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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配租程序 

（一）申请 

申请人在配租公告规定的日期内，通过“郑好办”APP

或市房屋租赁平台提交申请资料。同批次有多个项目待配租

的，申请人只能选定其中一个项目，不可多选。 

（二）审核 

市住房保障局及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住房保障部门，根

据职责分工通过市房屋租赁平台，对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

进行审核。审核通过的由市房屋租赁平台自动评分排序，评

分标准如下： 

1.人才评分分为基础分和附加分两类，基础分按照人才

类别划分，全日制本科生 60 分，全日制硕士生 80分，全日

制博士生 100分。 

2.附加分计分：申请人来郑州工作年限每满 1个月加 0.5

分（来郑州工作时间从申请人首次缴纳社会保险日期开始计

算）；申请人已落户郑州的，加 2 分；申请人工作单位所在

辖区与项目所在辖区一致的，加 5 分。 

3.C、D类高层次人才不参与评分排序，符合申请条件应

保尽保。 

4.申请人夫妻双方同时满足申请条件的，以学历最高的

一方申请，双方分值不累加。 

5.青年人才总分相同的，以其在平台上申请人才公寓时

间先后确定排分顺序；C、D两类人才同一类别的，以其人才

认定批次先后时间确定选房顺序，同一批次认定的，以其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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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缴纳个人职工养老保险时间先后确定选房顺序，未在

郑州市缴纳个人职工养老保险的，在同类别、同批次的末尾

选房。 

（三）公示 

入围名单根据申请人评分情况及配租房源类型、数量，

按照 1:1 的比例确定。入围名单在“郑好办”APP 和市住房

保障部门网站公示 7 日后，各级住房保障部门根据公示情况

确定最终配租名单并及时告知申请人。 

（四）选房 

入围申请人按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，经“郑好办”APP

或市房屋租赁平台选择相应类型的人才公寓。在规定时间内

未选房的，其选房次序将自动调整至该批次末尾。连续两次

弃选的，视为其自动放弃人才公寓申请资格，2 年内不得再

次申请。因入围申请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选房或放弃选房所剩

房源，由未入围申请人按评分顺序依次递补选房。 

（五）入住 

申请人持身份证，在选房后 5个工作日内与人才公寓运

营管理机构签订人才公寓租赁合同，并办理入住手续。逾期

未签订租赁合同的，视为自动放弃，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。 

六、管理及退出机制 

（一）郑州市人才公寓采取智能化管理模式，市、区两

级人才公寓项目在交付使用前均须配备相应智能化管理设

备，如智能门禁系统等。 

（二）人才公寓建成并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，由项目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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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方确定具有相应资质的项目运营机构开展运营管理，运营

机构须为市住房保障部门备案认定的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；

同时，产权方在确定运营机构后，须在 15 日内将双方签订

的运营协议报市住房保障部门备案。 

（三）人才公寓运营机构在所管理项目配租前，须制定

详细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报市住房保障部门备案，合同内容应

包括租赁双方基本权利义务、租期、租金标准、缴款方式、

退出条件、违约责任等相应内容。  

（四）人才公寓租金标准按照不高于同地段市场租金的

70%计取，具体缴款方式和金额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执行。

市、区两级人才公寓租金收入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缴

入同级国库，专项用于偿还人才公寓贷款和人才公寓的维

护、管理等费用。 

（五）人才公寓租赁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年，合同期满

后配租对象应限期腾退住房。因特殊情况需要续租的，承租

人应在合同期满 3 个月前，由个人提出申请，经市住房保障

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批准后办理续租手续，并按重新核定的价

格交纳租金，续租年限不得超过 3 年。因就业、子女入学等

原因，可在租赁期内经市租赁平台申请调换同类型租住房

源，审核程序与续租程序一致。 

（六）人才公寓配租单位每年定期审核承租人承租资

格，若承租人及其家庭成员购置房产或被取消人才资格，应

主动退租人才公寓，不主动退租的，在审核发现后执行清退

程序，且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人才公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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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人才公寓承租人在租赁期满或不再续租时，应在

5 个工作日内将承租房内的个人物品搬出，经运营机构验收

并结清相关费用后办理退租手续，如逾期不退，由运营方报

请市住房保障部门同意后，停止其智能门锁准入资格，并将

其纳入郑州市信用管理失信名单。 

（八）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住房保障部门按照属地管

理原则，对辖区内人才公寓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，并将

抽查结果及时报送市住房保障部门。对承租人违反《郑州市

人才公寓建设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按照规定腾退住房；

对人才公寓运营机构与承租人联合弄虚作假、从中牟利的，

除按要求腾退住房外，由市住房保障部门对其作出相应处

罚。  

 

 

2021 年 7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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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郑州市人才公寓租赁申请表 
申请编号（系统生成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
学历  婚姻状况  户籍所在地  

工作单位  
工作单位 

所在辖区 
 

家庭成员 

称谓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租赁年限 1 年  2 年  3 年 

人才类别 

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

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

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

地方级领军人才   地方突出贡献人才 

承诺 

本人及家庭成员（配偶、未成年子女）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内无自有房产，且

未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实物或货币化补贴保障，未承租其他层级人才公寓。 

本人填报的信息及提交的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否则，本人自愿放弃人

才公寓承租资格，并按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 

 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
